
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1 次縣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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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3 月 17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掃墓時節將至，請警察、消防及環保等單位加強交通疏 

導、火災預防及垃圾清運等相關措施；並宣導民眾「掃 

墓時記得提水上山、離開前確實撲滅餘火」，以確保掃墓 

期間公共安全。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陳碧華議員及慢跑協會反映竹南運動公園跑道使用多年 

，已出現破損，建議應該將跑道翻新；竹南運動公園跑 

道應該是全縣使用率最高、使用人數最多之場地，經與 

竹南鎮長協商，修繕經費由縣府與竹南鎮公所共同負擔 

，請教育處或公所儘速辦理發包作業，進行跑道翻新工 

程，以嘉惠在地鄉親。 

主席裁示：1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請農業處輔導農會成立公司參與促參，並可結合部分鄉 

鎮市地區農會進行籌組，從中遴選優秀人才加以培訓厚 

植實力，讓農會營運管理穩健發展，強化永續經營能力 

。 

2. 餘准予備查。 

四、 稅務局報告：辦理本縣 115 年使用牌照稅開徵事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 

1. 慈濟苗栗園區文教區存廢引熱議：函請慈濟提出具體興 

建計畫，並朝長照、社會福利方向規劃。 

2.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社會處：「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民政處：修正「苗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 

           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原民處：訂定「苗栗縣政府所屬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活動 

            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原民處：苗栗縣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廢止，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泰安鄉公所：針對縣府補助 80歲老人免繳健保費，因原 

               住民平均壽命較短，希望可以調降年齡，請 

               縣府放寬資格。 

   主席裁示：原住民健保費補助年齡放寬至 70歲，補助上 

             限每人每月 826 元。 

二、 泰安鄉公所：正值枯水期，民生用水不足，建請縣府協助 

以解決短期民生用水問題。 

      主席裁示：請邱副縣長持續協助。       

三、 大湖鄉公所：請縣府協助規劃大湖地政事務所前停車場 

案。 

主席裁示：請地政處先行前往了解。 

肆、 主席裁示： 

一、 龍鳳漁港公廁缺水，引起遊客抱怨，影響景點服務品質， 

請農業處加強景點公廁供水及清潔；另外，苗栗縣全面提 

升公廁品質改善計畫補助各公所，經費已分配至各公所， 

，請環保局通知各公所加強公廁清潔工作以維景點市容。 

二、 竹南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統包工程範圍內土地公廟的存在， 

      影響平面土地完整性，請竹南鎮公所評估遷移至遴近公園 

可行性，請民政處拜會土地公管理單位並與地方士紳溝通 

協調，尋求立委協助爭取支持；由縣府與公所共同負擔遷 

移所增加經費。 

三、 今年適逢賽夏族矮靈祭十年大祭，本縣與新竹縣合作擴大 

   辦理，請原民處至少召開 3次籌備會；另外，南庄鄉鄉民 

   代表風志雄與東河村長風木基建請改善東河村向天湖部 



   落的簡易自來水系統及道路照明，請儘速以專案處理，確 

   保祭典期間沿路照明完善，讓族人與遊客夜間通行安全； 

   缺水的部份請邱副縣長協調。 

四、 四月兒童節、清明連假、白沙屯進香及客家桐花季活動將 

    至，預期本縣將湧入大量人潮。請文觀局強化兩大活動聯 

合行銷，發揮「宗教導流、文化留客」綜效、警察局提早 

作好交通規劃及維安和疏導工作，並請環保、農業、交工、 

水利、文觀及原民等業管單位，加強轄管公廁、道路路容 

及各項公共設施之清潔維護與管理，以優質環境與服務品 

質，提升本縣整體觀光形象。    

五、 近期一款非常熱門的手機遊戲名為「皮克敏」，是結合走 

    路運動的互動體驗遊戲。請數研處、文觀局、社會處等單 

位思考如何運用加以結合政策推廣，如：數位轉型參與、 

文化觀光行銷、高齡友善健走活動等，讓數位科技應用成 

為縣政推展的創新行動工具。 

六、 因應春旱未解及水情持續嚴峻，本縣永和山、明德及鯉魚 

   魚潭水庫蓄水量亦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顯示整體水情吃 

   緊，請水利、農業、環保、教育、民政及相關單位提高警 

   戒，並請水利處利用第 8台頻道加強節水宣導及各項應變 

   措施，並籲請民眾共同珍惜水資源、落實節約用水。 

七、 本縣爭取中央「地方創生」資源挹注，涉及跨部會整合業 

   務，因此有關 115 年度已規劃、提案及執行中之延續性案 

   件，仍由邱副縣長持續督導完成；至於 116 年度以後之新 

   興提案，則請賴副縣長統籌督辦。另請邱副縣長憑藉對各 

   部會業務與經費爭取之熟稔經驗，持續協助賴副縣長進行 

   業務銜接並強化共同合作，以期整合局處資源，爭取中央 

   最大補助效益。 

八、 本縣獅潭鄉劉淑能鄉長建議在豐林村打造苗栗縣地理中 

心碑案，請文觀局簽辦縣款支應加速規劃。 

伍、 散會：上午 8時 50 分。                                             


